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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

公众参与是项目建设方同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，可提高项目的环境保护

和管理措施的合理性和社会可接受性，以保证项目能被公众充分认可，缓解公众

的担心，并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建设项目的环境及经济效益，同时公众还能协助有

关部门制定出切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环境保护措施。

为明确群众对拟建项目的态度、意见和建议，鄄城丰青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，在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下，进行了公

众参与调查。通过对新建园区污水处理厂项目有关环境问题的调查，获取公众对

该项目的意见和建议。

为了能够较真实地反映情况，此次公众参与采取网上公示、刊登报纸公示与

发布公告相结合的形式。通过在章丘区人民政府网站和《济南日报-今日章丘》

报刊刊登相关信息，项目位于章丘区黄河镇临济村，在距离本项目 2320m 处临济

村、2130m 处张官村、960m 处店子村位置张贴海报，向公众公开本建设项目信息，

听取公众意见。

通过公示，公众可以在相关网站和大众媒体查看项目建设环境影响信息，根

据网站提供的链接下载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》，并通过电话、邮

寄、电子邮箱等方式，将意见反馈至建设单位和环评机构。本次公众参与过程是

公开透明的，意见反馈通道是顺畅的，最大限度的保证了公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

表达权和监督权。

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

2.1 公开内容及日期

2020 年 12 月我公司与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签订委托

书，2021 年 1 月 17 日我公司在网上及公示栏进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，

征求公众意见。公开程序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要求及时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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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公开方式

2.2.1 网络

公司所选公示网站是章丘人民政府网站，公众参与广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

公众参与办法》的要求。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17 日，网址为

http://www.jnzq.gov.cn/art/2021/1/7/art_44548_4766395.html?xxgkhide=1

。

（网站截图）

http://www.jnzq.gov.cn/art/2021/1/7/art_44548_4766395.html?xxgkhide=1
http://www.jnzq.gov.cn/art/2021/1/7/art_44548_4766395.html?xxgkhide=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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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公众意见情况

公示期间，未收到任何形式的环境影响评价信息，公众对本项目未提出任何

异议。

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

2021年 3月 8日，我公司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

第 4号令）要求，特公开《章丘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

书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公示期为 2021.3.8至 2021.3.25，公示期大于 10个工作日，

公开程序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要求及时限。

3.2 公示方式

3.2.1 网络

公司所选公示网站为“章丘区人民政府”网站，公众参与广，符合《环境影响

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要求。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8 日，网址为

http://www.jnzq.gov.cn/module/download/downfile.jsp?classid=0&showname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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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2 报纸

公司所选《济南日版-今日章丘》为山东省总工会主办的具有公信力的报纸，

发行量大，公众参与广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要求。发行时间

分别为 2021年 03月 12日及 2021年 03月 25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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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3 张贴

该项目位于章丘区黄河镇临济村，项目周边 500m 内无村庄等敏感目标，二

次公示期间，我公司在项目周围距离在距离本项目 2320m 处临济村、2130m 处张

官村、960m 处店子村位置张贴海报显要位置张贴海报，向公众公开本建设项目

信息，听取公众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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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查阅情况

公示内容在网络平台“章丘区人民政府网站”链接易于查找，报纸《济南日

报-今日章丘》受众广，张贴于附近村庄的村委会及各个居民小区宣传栏的显要

位置，便于公众查阅。

3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

公示期间，未收到任何形式的环境影响评价信息，公众对本项目未提出任何

意见或建议。

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

由于本建设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质疑意见或建议，所以不需组织开展深

度公众参与。

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

公示期间，未收到任何形式的公众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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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报批前公开情况

6.1 公开内容及日期

2021年 4月 2日，我公司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

第 4号令）要求，特公开本项目环评报告书报批稿《章丘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

目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报批版）及《公众参与说明》。公开程序符合《环

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要求及时限。

6.2 公开方式

6.2.1 网络

公司所选公示网站“章丘区人民政府”是我县的第一门户网站，公众参与广，

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要求。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1年 04月 02

日，网址 http://www.jnzq.gov.cn/art/2021/4/2/art_44548_4779163.html?xxgkhide=1。

7 其他

公司将对以上公示的相关信息、报纸、图片等资料存档备查。

8 诚信承诺

我单位已按照《办法》要求，在“章丘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二期工程”

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，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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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，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，并

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。

我单位承诺，本次提交的《章丘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二期工程环境影响

评价公众参与说明》内容客观、真实，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

密、个人隐私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济南

绿动环保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。

承诺单位：济南绿动环保有限公司

承诺时间：2021年 04月 07日

9 附件

无其它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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